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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宗旨  

國立中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優秀年輕學者，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特設

置優秀年輕學者獎，其核發均依本要點辦理。 

二、 經費來源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財源支應，並依國立中正大學編制內教師及

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

作酬勞支應原則辦理。 

三、 資格  

本要點所稱之優秀年輕學者係指未滿四十五歲或於本校聘任未滿五年之專任副教授

以下教師及研究人員，並在本校專任滿一年以上（以上皆以申請當年度十二月一日

計算），具傑出研究表現且積極參與教學、服務、輔導等工作者。 

四、 獎勵名額  

本辦法之得獎人，每學年最多六名，其中副教授三名，助理教授三名。 

前項之得獎人於本校任職期間內僅能受領本獎項乙次。 

五、 推薦程序  

(一) 初審 

           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前，推薦任職該學院之副教授及助

理教授各一名。各中心教師歸屬於相關學院。 

(二) 複審 

           十二月十五日前，檢送推薦名單、三名外審委員審查意見及受推薦者過去五年內

之相關著作，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送請校長核定。 

六、 獎勵措施  

依本要點獎勵之優秀年輕學者，應由本校頒予獎牌乙面、研究獎勵費六萬元及提供

二年研究經費配合款，每年二十萬元整，研究經費配合款須檢據核銷，並將其研究

成果彙輯，陳列於圖書館。 

七、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